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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 月 5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从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收到的三封信，其中一封是 2010 年 12 月 31

日尼泊尔看守政府办公室的来信(见附件一)，另外两封是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

主义)主席普什巴·卡玛尔·达哈尔·“普拉昌达”先生分别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见附件二)和 2011 年 1 月 4 日的来信(见附件三)。 

 看守政府办公室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来信介绍了该办公室对联合国尼泊尔

特派团(联尼特派团)2011 年 1 月 15 日撤离后应如何处理有关武器及军队的监察

和解决争端机制等问题的看法，并请求将联尼特派团使用过的重要文件和设备转

移给特别委员会或指定的机制。 

 普拉昌达主席 2010 年 12 月 30 日的来信代表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要

求延长联尼特派团的任务期限，或设立一个联合国政治事务处监测和平进程。

2011 年 1 月 4 日的来信是针对尼泊尔看守政府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来信所做的

书面答复，并对信中所载的所有主要内容提出强烈反对。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此信及其附件为荷。 

 

              潘基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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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 月 5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一 
 
 

  2010 年 12 月 31 日尼泊尔看守政府办公室给秘书长驻尼泊尔代表的信 
 
 

 我们想分别讨论常被提出的与联合国尼泊尔特派团(联尼特派团)的任务期

限即将于 2011 年 1 月 15 日结束有关的一些问题。尼泊尔和平进程有关各方已在

《全面和平协议》以及随后的协议和谅解中明确地设想了关于毛派军队战斗人员

的整合和重返社会的宪法规定。必须注意到所有这些宪法规定和其他安排，以确

保毛派军队战斗人员在联尼特派团离开尼泊尔后能平稳过渡。 

 1. 对毛派营地和武器储藏箱的监测 
 

 根据尼泊尔临时宪法第 146 和 147 条的规定，特别委员会(特委会)由包括尼

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在内的所有主要政党组成，负责毛派军队战斗人员的监

督、整合和重返社会工作。特委会秘书处将负责监督工作，包括目前由联尼特派

团执行的监察职能。为此目的制订的详细准则载于特委会 2010 年 9 月 17 日以协

商一致意见发出的“关于毛派军队战斗人员的监督、管制、指导和行为准则的第

2067 号指示”。特委会在必要时将处理上述指示没有充分涉及的任何问题。 

 2. 对尼泊尔军队和武器的监测 
 

 根据《全面和平协议》第 10 条第 5 款的规定，双方的概念已不再适用。2008

年至 2009 年期间成立的以毛派领导的政府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尼泊尔临时

宪法第 144 和 145 条以及 2007 年颁布的《尼泊尔军队法》，对管理、控制和监测

尼泊尔军队提供了详细指导。国家指定机构对上述规定的严格执行，将确保对尼

泊尔军队的必要监察。此外，尼泊尔政府已为尼泊尔军队的民主化编写了一份报

告，该报告已送交制宪会议和议会国务委员会中各政党代表供其审议。 

 3. 《监察军火和军队管理工作协议》(《工作协议》)的现状和解决争端机制 
 

 各政党之间设想和商定了几种机制，包括各种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以便解

决争端，并通过建立信任措施创造一个有利于正在开展的和平进程取得成功的环

境。特别委员会是管制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和将来可能出现的其他争端的主要机

制之一。 

 《工作协议》是在颁布临时宪法和制宪会议选举之前早就商定的。随后的事

态发展已超越了《工作协议》的许多规定。特委会的任务规定和《尼泊尔军队法》

(第 2063 号)均符合尼泊尔临时宪法的规定，它们包含了《工作协议》的大部分

规定。然而，如上所述，如果特委会的任务规定及其通过的指示不包含《工作协

议》的任何规定，并可能在将来出现纠纷，由包括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在

内的所有主要政党组成的特委会将通过协商一致意见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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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特委会完全负责监察毛派军队战斗人员和武器，而且尼泊尔军队由现行

宪法和法律规定加以管理，除了上述机制之外，现在不再需要任何解决争端机制。 

 4. 转移联尼特派团使用的重要文件和设备 
 

 由于特委会负责处理与毛派军队战斗人员的整合和重返社会有关一切事务，

所有材料应当移交给特委会或由特委会指定的相应机制。必须确保以前由联尼特

派团执行的监测职能顺利过渡，并保持机构记忆、有关文件、设备和后勤工具，

以完成今后剩下的任务：下列与监测工作有关的文件、资料和设备应当或是交给

特委会，或是交给指定的机制。 

 1. 武器和弹药的储藏箱。 

 2. 武器和军队的最新详细情况。 

 3. 联合监察协调委员会保留的文件。 

 4. 战斗人员的身份证和武器的条码可读软件。 

 5. 任何其他设备和材料。 

 毛派军队战斗人员的整合和重返社会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任务的最终目标

是，使目前的和平进程能产生有意义的结果，并在尼泊尔建立持久的和平与民主。

所有有关各方(包括执政党)都致力于毛派军队战斗人员尽快整合和重返社会，以

确保和平，以及尼泊尔制宪进程的成功。因此，上述监测机制的存在时间越短越

好，特委会的重点应放在加快整合和重返社会的过程，而非建立更加复杂的监督

和监察机制。 

 我们希望，在各方的理解和合作下，特委会将能更顺利地完成所有与毛派军

队战斗人员的整合和重返社会有关的任务，以及其他相关的职责。 

 

          秘书 

          比马尔·普拉萨德·韦格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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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 月 5 日秘书长给安理会主席的信的附件二 
 
 

  2010 年 12 月 30 日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主席给秘书长的信 
 

 如你所知，在 2006 年 4 月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民运动之后，尼泊尔联

合共产党(毛主义)决定加入和平进程，我们将战斗人员驻扎起来，并将我们的武

器存在由联合国监督的营地里。我们的这项决定证明了本党对联合国的坚定不移

的承诺和信念，也证明了我们经常表达的信念，即尼泊尔需要联合国的专门知识

及其积极参与，才能使目前的和平进程取得合乎逻辑的结果。 

 尼泊尔最崇高的人民通过 2008 年制宪会议选举，使我们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然而，尽管我们在议会的实力，主要由那些在选举中被击败的政党组成的一个松

散联合政府掌握了权力，自那时以来，这个政府竭力诽谤联尼特派团，公开诋毁

联合国，并尽力将尼泊尔推回到冲突状况中。然而，这个政府已经辞职，尼泊尔

国家元首也正式接受该辞呈。作为看护政府，目前的行政当局无法作出具有深远

影响的决定，它已要求联尼特派团在 2011 年 1 月 15 日撤离。 

 此外，我国《宪法》第 147 条明确提到，分别在 2006 年 11 月 21 日和 12 月

8 日达成的《全面和平协议》和《监察军火和军队管理工作协议》已对联尼特派

团的作用和功能做了规定。因此，在和平进程联尚未结束或没有《宪法》修正案

情况下，联尼特派团的撤出可能会导致我国出现宪政危机。 

 目前我国正在组建新政府，但这个看守政府阴谋将新总理的选举推迟到 2011

年 1 月 15 日联尼特派团任期届满之后举行。 

 在此情况下，我以本党和本人的名义，正式请求你延长联尼特派团的任务期

限，这对于尼泊尔的和平和民主至关重要。如果无法延期，我请求你设立一个联

合国政治事务处继续监测和平进程。我希望，在你的英明领导下，联合国将不会

使尼泊尔和平进程半途而废，否则，将造成这个曾两次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理事

国的国家发生冲突和暴力。 

 

       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主席兼前任总理 

       普什巴·卡玛尔·达哈尔·“普拉昌达”(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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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 月 5 日秘书长给安理会主席的信的附件三 
 
 

  2010 年 1 月 4 日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主席给秘书长驻尼泊尔代表的信 
 

 谨告诉你，总理办公室和部长会议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给你的信，引起了尼

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的严重关切。本党对此信表示强烈反对，并阐明我们对

此信的立场如下： 

 1. 政府关于特别委员会在联尼特派团撤离后将自动负责该特派团任务的

说法，完全违背《全面和平协议》和《监察军火和军队管理工作协议》的文字和

精神，以及尼泊尔临时宪法第 147 条的规定。本党认为，这是误解和违反了《全

面和平协议》和《工作协议》，本党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在和平进程有关各方

没有达成任何进一步的谅解和协议情况下，特委会不能进行联尼特派团正在做的

工作。 

 2. 将尼泊尔军队排除在监察人民解放军战斗人员的机制的监测范围外，是

完全违背《全面和平协议》和《工作协议》。因此，本党不能同意这种作法。 

 3. 《全面和平协议》和《工作协议》是我国和平进程的根本基础，在没有

任何进一步的谅解和协议情况下，政府单方面认为，特委会完全有能力进行与和

平进程有关的所有工作，包括监测、整合和重返社会等。这种想法完全违反这些

协议的规定。 

 4. 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政党强烈反对政府提出的关于将联尼特派

团在执行任务时使用的文件和设备转移给特委会的请求。在这一点上，请联尼特

派团尊重本党的请求，即在没有和平进程有关各方、主要政党与政府之间达成任

何进一步谅解和协议之前，不要将这些东西移交给特委会或政府。这些东西(包

括武器和弹药)是和平进程非常敏感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和平进程有关各方没

有与主要政党达成共识之前，我们强烈反对移交这些属于联尼特派团的敏感东

西。这甚至可能危及和平进程本身。 

 我们相信，联尼特派团会认真对待我们所表示的关切，不会按照政府单方面

的信行事。我们也希望联尼特派团将向联合国安理会简报我们在此信中所提出的

关切问题。 

 

              主席 

              普拉昌达(签名) 

 


